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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延繳保費保障

本附加保障（即失業延繳保費保障）構成本保單的一部分。如本附加保障的任何條款與保單的任何條款出現分歧，就本
附加保障而言，一概以本附加保障的條款為準。本附加保障中使用的定義詞語若已在保單中作出定義，其含意應與保
單的定義相同，但本附加保障特別規定者則除外。

1.	 定義

「專業工作」指需要認可專業團體會員資格的任何工作（例如特許執業會計師、精算師、西醫、律師等）。

「親屬」指任何配偶、父母、姻親、兄弟姊妹、子女、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叔伯舅父、姨姑嬸母、繼父母、繼子
女、姪子女及外甥。

「自僱人士」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獨自經營業務或在合夥企業擔任合夥人、在擁有財務權益的公司工作、獨自或
與他人共同控制一間公司、或為一間公司工作而與擁有（不論是獨自或與他人）該公司控制權的人士有任何關連
的人士。

「不被僱用」指沒有從事任何具薪酬的工作、勞動、貿易、專業、商業或職業，亦沒有收取任何入息。閣下亦必
須可隨時受聘及正在積極找尋工作。

「失業」指處於不被僱用之狀況。失業開始的時間，是指直至閣下收取代通知金這段期間終結之後。

2.	 利益

於本保單生效期間，若閣下連續失業 30 日或以上，基本計劃保單一般條款所述就本保單需繳付的隨後保費之寬
限期將由 30 日延長至失業開始首個欠付保費日起計 365 日（「延長之寬限期」）。

在延長之寬限期期間，保費將繼續累積，直至本附加保障屆滿（延長之寬限期終止），累積之保費方到期繳付，
而基本計劃保單一般條款內之「欠付保費」條款將會適用。

3.	 不保障事項

在下列任何情況下，閣下將不會獲得本附加保障賠償：

(a) 閣下於任何失業期間，未能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僱傭條例領取遣散費的資格。

(b) 閣下於本保單的保單日期或簽發日期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生效日期或保單擁有權移交日期（視適用情況而定
及以較後者為準）起計 2 個月內失業。

(c) 閣下為自僱人士（從事專業工作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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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閣下在親屬擁有財務權益的公司工作。

(e) 閣下於保單日期或簽發日期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生效日期或保單擁有權移交日期前（視適用情況而定及以較
後者為準）已經知悉或應已合理知悉自已將會失業或可能失業。

(f) 閣下因行為不檢，或作出促使或導致閣下被解僱的行為，或閣下辭職、退休或自願遣散而造成或引致的失
業。

(g) 閣下因合約期限或為某項特定工作而簽署的合約屆滿，或培訓或見習期終結而導致的失業。

4.	 索償

(a) 閣下須於失業日起計 30 日內以書面申請賠償，並於失業日起計 90 日內遞交所有證明文件給本公司。

(b) 倘若閣下是自僱人士並從事專業工作，閣下必須提供資料，證明：

(i) 導致失業的原因是閣下無法找到足夠工作以應付所有合理的業務及生活開支，並已向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稅務局作出有關聲明；

(ii) 在緊接申請此項賠償之前，已經最少連續 24 個月自僱工作；及

(iii) 失業並非閣下工作的一個正常情況或並非季節性的。

(c) 提出索償後，閣下必須提供本公司要求的所有合理資料或證據以證明閣下的索償，有關費用由閣下支付。
本公司可能會，而閣下不可撤回地同意本公司有權，聯絡閣下的前僱主，以取得有關的資料。

(d) 如於此項失業延繳保費保障生效期間，閣下就本保單提出任何索償而獲賠償，本公司有權從賠償額中扣除
於保費到期日至賠償獲批核期間之逾期未繳保費。

5.	 保障終止

本附加保障將在以下情況下自動終止（以較早者為準）：

(a) 如本保單終止、到期、失效或根據本保單相關條款退保；

(b) 保單持有人受保年齡滿 65 歲的保單周年日；及

(c) 當此保單已毋須繳付保費。

6.	 第三方權益

本附加保障構成本保單的一部分。除閣下及本公司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強制執行本附加保障的條文。


